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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A_9C_E8_A1_A5_E5_c42_502829.htm 一、基本概念 会计

准则规定，政府补助是指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或

非货币性资产，但不包括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投入的资本。

政府包括各级政府及其所属机构，国际类似组织也在此范围

之内。政府补助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

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具有两个特征： 第一，政府补助是无偿的、有条件

的。政府向企业提供补助具有无偿性的特点。政府并不因此

而享有企业的所有权，企业未来也不需要以提供服务、转让

资产等方式偿还。政府补助通常附有一定的条件，主要包括

：（1）政策条件。企业只有符合政府补助政策的规定，才有

资格申请政府补助。符合政策规定不一定都能够取得政府补

助；不符合政策规定、不具备申请政府补助资格的，不能取

得政府补助。（2）使用条件。企业已获批准取得政府补助的

，应当按照政府规定的用途使用。 第二，政府资本性投入不

属于政府补助。政府以投资者身份向企业投入资本，享有企

业相应的所有权，企业有义务向投资者分配利润，政府与企

业之间是投资者与被投资者的关系。政府拨入的投资补助等

专项拨款中，国家相关文件规定作为“资本公积”处理的，

也属于资本性投入的性质。政府的资本性投入无论采用何种

形式，均不属于政府补助。 《企业所得税法》没有政府补助



的概念，但第六条规定，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

种来源取得的收入，为收入总额。第七条规定，收入总额中

财政拨款为不征税收入。《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收

入总额包括补贴收入等。第二十六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七

条第（一）项所称财政拨款，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对纳入预算

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拨付的财政资金，但国务

院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所以，收

入总额，包括政府补助，即包括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

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但不包括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投入的

资本。可见，政府补助，在税法中的对应概念是收入总额中

的补贴收入。另外，在执行税法上，政府包括各级政府及其

所属机构，但国际类似组织一般不在此范围之内。 二、政府

补助的主要形式及其会计与税务处理的差异 政府补助表现为

政府向企业转移资产，通常为货币性资产，也可能为非货币

性资产。政府补助主要有以下形式： （一）财政拨款 在会计

处理上，财政拨款是政府无偿拨付给企业的资金，通常在拨

款时明确规定了资金用途。比如，财政部门拨付给企业用于

购建固定资产或进行技术改造的专项资金，鼓励企业安置职

工就业而给予的奖励款项，拨付企业的粮食定额补贴，拨付

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研发经费等，均属于财政拨款。 在税务

处理上，财政拨款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对纳入预算管理的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拨付的财政资金，但国务院和国务院

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可见，税法上规定的

“财政拨款”，只是政府对纳入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等组织拨付的财政资金，不包括企业取得的财政资金，

因为企业的资金一般是不会“纳入预算管理”的；对企业无



偿取得的财政资金，在税务处理上根据《实施条例》第二十

二条规定，应计入收入总额中其他收入的“补贴收入”。 （

二）财政贴息 在会计处理上，财政贴息是政府为支持特定领

域或区域发展，根据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对承贷

企业的银行贷款利息给予的补贴。 在税务处理上，区分财政

贴息的不同方式进行处理： 第一，对财政将贴息资金直接拨

付给受益企业的，财政贴息收入作补贴收入处理，利息支出

按规定在税前扣除； 第二，财政将贴息资金拨付给贷款银行

，由贷款银行以政策性优惠利率向企业提供贷款，受益企业

按照实际发生的利率计算和确认利息费用。 （三）税收返还 

在会计处理上，税收返还是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先征

后返（退）、即征即退等办法向企业返还的税款，属于以税

收优惠形式给予的一种政府补助。增值税出口退税不属于政

府补助。除税收返还外，税收优惠还包括直接减征、免征、

增加计税抵扣额、抵免部分税额等形式。这类税收优惠并未

直接向企业无偿提供资产，不作为会计准则规范的政府补助

。 在税务处理上，企业按照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有关

文件规定，实际收到具有专门用途的先征后返（退）、即征

即退等办法向企业返还的所得税税款，按照会计准则规定应

计入取得当期的利润总额，暂不计入取得当期的应纳税所得

额；其他没有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有关文件明确规定

免税的税收返还，除企业取得的出口退税（增值税进项）外

，一般都应作为应税收入征收企业所得税。 对增值税进项税

额不作为应税收入，是因为根据相关税收法规规定，对增值

税出口货物实行零税率，即对出口环节的增值部分免征增值

税，同时退还出口货物前道环节所征的进项税额。由于增值



税是价外税，出口货物前道环节所含的进项税额是抵扣项目

，体现为企业垫付资金的性质，增值税出口退税实质上是政

府归还企业事先垫付的资金，会计处理上不属于政府补助，

税务处理上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四）无偿划拨非货币性

资产 在会计处理上，企业取得无偿划拨非货币性资产，比如

行政划拨土地使用权、天然起源的天然林等，都属于政府补

助。在税务处理上，企业取得无偿划拨非货币性资产，除国

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都应计入收入总额。 

对企业实际收到的财政补贴和税收返还等，按照现行会计准

则的规定，属于政府补助的范畴，被排除了税法规定的“财

政拨款”之外，会计核算中计入企业的“营业外收入”科目

，除企业取得的出口退税（增值税进项）外，一般作为应税

收入征收企业所得税。这主要有以下考虑：一是企业从政府

取得的补贴收入符合收入总额的立法精神。企业取得的财政

补贴形式多种多样，既有减免的流转税，也有给予企业从事

特定事项的财政补贴。无论企业取得何种形式的财政补贴，

都导致企业净资产增加和经济利益流入，符合收入总额的立

法精神。二是为了规范财政补贴收入和加强减免税的管理。

从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实行后，中央集中管理税权，

各地不得自行或擅自减免税。地方政府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不得不采取各种财政补贴等变相“减免税”形式给予企业

优惠，进行招商引资，造成财政补贴收入的不规范，破坏了

全国统一的公平税负的环境，也是对中央税权的严重侵蚀。

为此，对企业从政府取得的财政补贴收入征税，有利于加强

对财政补贴收入和减免税的规范管理。三是出于尽量减少税

法与财务会计制度差异的考虑，也没有必要在这一问题上保



持二者之间的差异，这有利于降低纳税遵从成本和税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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